
 

发 布 卷 烟 广 告 申 请 表 
 

申请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申请单位地址  电     话  

广告客户名称  广告客户地址  

卷 烟 注 册

商 标 名 称 
 

烟 草 专 卖

许 可 证 号 
 

广告发布地   

所属区（县） 
 广告发布地点  

广告发布形式                    （可附页） 广告发布时间  

广告发布规格                    （可附页） 广告发布数量              （可附页）

广告宣传内容（全部文字、图形内容，可另附页）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在综合性商场等场所开展的烟草促销活动广告宣传仅限于烟草销售区域；申请人应确保广告宣传场所的合法性，

包括合法的经营场所和相应的经营范围；烟草广告中必须标明“吸烟有害健康”的忠告语。 

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经办人意

见 

 

 

 

 

 

年   月   日 



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批 准 文 号  

注：此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区（县）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各一份。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 

 

 


